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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报告 

     

作为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拖股份”或“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并在 A 股上市的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

或“保荐机构”）严格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

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2013 年修订）》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了持续督导义务，对一拖股份 2016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了专项核查，具体核查情况说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及专户余额情况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2]736 号文《关于核准第一拖拉

机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公司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A 股）15,000 万股。公司实际募股为 15,000 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 元，每股发行价人民币 5.40 元，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810,000,000.00 元。扣

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36,266,871.00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773,733,129.00 元。本次 A 股发行募集资金已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

司出具的天职京 QJ[2012]T25 号验资报告予以验证。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一拖股份募集资金的使用与管理，最大限度地保障投资者的利益，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

公司股份上市地的证券交易所(包括但不限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的有关证券或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统称“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及《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

“公司章程”）的规定，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公司制定了《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

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以下简称《管理制度》）并于 2010 年 8 月 16

日经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13 年，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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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对《第一拖拉机

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进行了修订，并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

次会议审议通过和公司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根据公司《管理制度》的要求，公司对募集资金采用专户存储制度，以便对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对募集资金项目投资的支出严格履行资金使用审批

手续，董事会办公室每半年应当全面核查募投项目进展情况，对募集资金的存放

与使用情况出具《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并提交公司

董事会、监事会审议。 

根据相关规定，2012 年 8 月 15 日，一拖股份及保荐机构中信证券与中国

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华山路支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景华支行（以

下简称“开户行”）分别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招股说明书披露的募投项目具体实施方式，新

疆农装建设项目和燃油喷射系统产品升级扩能改造项目分别由公司全资子公司

一拖（新疆）东方红装备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疆公司”）和控股子公司

一拖（洛阳）燃油喷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燃油喷射公司”）实施。经第六届

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分别以募集资金向新疆公司和燃油喷射公司增

资。其中，对新疆公司增资 4,500 万元根据新疆农装建设项目进度分期实施。2013

年 7 月，新疆公司、燃油喷射公司分别与一拖股份、中信证券、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洛阳华山支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签署了《募集资

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2013 年 12 月，一拖股份对新疆公司进行第二期增

资，新疆公司与一拖股份、中信证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华山支行

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之补充协议》。 

按照上述协议的约定，开户行每月初向公司出具了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

对账单，并按要求抄送了中信证券。报告期内，协议各方均按照协议约定履行各

自义务，未发生违反协议情况。 

2015 年 10 月，公司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批准终止实施燃油喷射系统

产品升级扩能改造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截至 2015

年 10 月 31 日，该项目使用募集资金 56,239,602.08 元，募集资金专户剩余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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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602,602.95 元（其中募集资金 47,493,526.92 元，利息及现金管理收益

6,109,076.03 元）。 

（三）募集资金使用和余额情况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693,088,916.06

元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经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批准，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47,493,526.92 元永久补充流动资

金，尚未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33,150,686.02 元（不含募集资金存放于银行所孳

生的利息收入）。 

 

二、募集资金项目的进展情况 

按公司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募集资金主要投资于大功率农用柴油机项目、新

疆农装建设项目、新型轮式拖拉机核心能力提升项目和燃油喷射系统产品升级扩

能改造项目。由于大功率农用柴油机项目及新型轮式拖拉机核心能力提升项目募

集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本报告期新疆农装建设项目投入募集资金 1,590,848.03

元，全部募投项目累计投入募集资金 693,088,916.06 元。募投项目实施情况如

下： 

大功率农用柴油机项目于 2016 年 12 月底设备全部到货，已安装调试，因

整条加工线需进行联调试运行，预计 2017 年 6 月可投入使用并达到使用状态。

新疆农装建设项目于 2014 年底主体工程全部建成，与工程配套的内部装饰、绿

化、监控工程等完善后 2015 年投入使用，本报告期投入金额为按照合同约定的

进度支付与项目建设有关的款项。新型轮式拖拉机核心能力提升项目于 2016 年

12 月底完成联调并达到使用状态，因部分产品加工工艺进行了优化，需对部分

设备技术参数调整，预计 2017 年 1 季度完成调整。  

本年度一拖股份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详见《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附表 1）。 

 

三、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和效果 

2016 年度，公司并未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四、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投资理财产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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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度，公司未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投资理财产品。 

 

五、结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无。 

 

六、会计师鉴证意见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

情况鉴证报告》（ XYZH/ 2017BJA40282 号），认为：一拖股份募集资金年度

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已经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

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及相关格式指引的

规定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如实反映了一拖股份 2016 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存放

与使用情况。 

 

七、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中信证券通过资料审阅、沟通访谈等多种方式对一拖股份集资金的

使用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情况进行了重点核查，根据核查的结果中信证券认

为：  

一拖股份 2016 年度募集资金使用与存放严格遵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

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办法（2013 年修订）》等有关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

专项使用；并及时、真实、准确、完整的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不存在变相改变

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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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元 

募集资金总额 773,733,129.00 本报告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590,848.03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47,493,526.92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693,088,916.06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6.14%            

承诺投资项目 

已变更

项目,含

部分变

更（如

有） 

募集资金承诺投

资总额 

调整后

投资总

额 

截至期末承诺投

入金额(1) 

本报告期投入募集

金额 

截至期末累计投入金

额(2) 

截至期末累计投

入金额与承诺投

入金额的差额

(3)=(2)-(1) 

截至期末

投入进度

（%）

(4)=(2)/(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大功率农用柴

油机项目 
- 260,000,000.00 - 260,000,000.00 - 260,000,000.00 - 100.00 2017.06 - 

项目基本 

完成 
否 

新疆农装建设

项目 
- 110,000,000.00 - 110,000,000.00 1,590,848.03 76,849,313.98 33,150,686.02 69.86  2014.10 

-5,574,2

87.82 
（注 1） 否 

新型轮式拖拉

机核心能力提

升项目 

- 300,000,000.00 - 300,000,000.00 -   300,000,000.00 - 100.00 

 

2016.12 

 

- 
项目基本 

完成 
否 

燃油喷射系统

产品升级扩能

改进项目 

是 103,733,129.00 - 103,733,129.00 - 56,239,602.08 

         

47,493,526.92 

 

         

54.22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项目已终

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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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 773,733,129.00 - 773,733,129.00 1,590,848.03 693,088,916.06 80,644,212.94 89.58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大功率农用柴油机项目延期原因：因整条加工线需进行联调试运行，预计 2017 年 6 月可投入使用并达到使用状态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燃油喷射系统产品升级扩能改进项目市场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和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批准，公司终止该项目剩余建设内容，并将全部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12 年 9 月 21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使用募

集资金置换的预先投入自筹资金金额为 358,396,069.75 元。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无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尚在进行中。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因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未足额募集项目建设资金，所以大功率农用柴油机投资项目账户中的利息公司一并投入至该募投项目。截止期末， 

大功率农用柴油机项目利息收入344,740.31元，理财收益231,863.01元，手续费32.9元，净收入576,570.42元，该款项已全部投入募投

项目。 

因公司首次发行未足额募集项目建设资金，所以新型轮式拖拉机核心能力提升项目账户中的利息收入一并投入至该募投项目，截止本报

告期末，新型轮式拖拉机核心能力提升项目账户利息收入 641,319.66 元，理财收益 1,515,823.73 元，手续费 888.25 元，净收入

2,156,255.14 元，该款项已全部投入至该募投项目。 

注 1：新疆农装建设项目工程决算审计尚未完成，仍有部分配套基础设施在逐步完善中。国内市场方面，由于近年来新疆地区主要农作物和经济作物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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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下降以及受当地社会治安因素等诸多影响，新疆地区土地耕种面积减少，农机需求不足。外贸市场方面，近几年中亚以及周边俄语国家经济不景气，

出口贸易呈现萎缩态势。 受上述多重不利因素影响，新疆农装建设项目未达预期收益。 

（以下无正文）




